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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制定的必要性

弱随着放射治疗技术特别是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192Ir源作为临床近距离治疗中广泛使用的重要放射源，其参考空气比释动能量值的准确可靠，直接关系到放射治疗剂量量值的统一和临床使用安全。建立和完善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量值传递体系，是保障相关计量器具量值准确一致、支撑医疗卫生领域量值溯源的重要基础。

目前，国内在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量值传递方面，亟需通过制定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明确国家基准、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之间的量值传递关系，统一技术要求、测量范围、不确定度指标及检定方法，从而为相关计量技术机构、医疗机构以及放射治疗设备应用单位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本检定系统表的制定，有利于明确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的作用及量值传递路径，规范标准井型电离室剂量计和工作级井型电离室剂量仪的量值溯源要求，保障全国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量值的统一，提高相关医疗辐射计量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满足临床放射治疗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需要。

编写过程

本检定系统表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牵头起草，在全国电离辐射计量技术委员会归口指导下开展编制工作。起草过程中，编写组结合我国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建设情况、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源的实际应用情况，以及标准井型电离室剂量计和工作级井型电离室剂量仪的量值传递需求，对检定系统表的总体框架、技术指标和量值传递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

编写组重点围绕以下内容开展研究和论证：一是研究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及其配套参考辐射装置的组成、用途和技术指标；二是梳理从国家基准到计量标准，再到工作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链条；三是明确各级计量器具的测量范围、扩展不确定度及检定或校准方法；四是结合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源的使用特点，分析相关设备及后装机的适用要求；五是形成检定系统表框图及补充说明，完成初稿编写。

在形成初稿后，编写组对文本结构、术语表述、技术内容和引用依据进行了反复修改和完善，力求使文本结构完整、逻辑清晰、技术内容协调统一，并满足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编制的有关要求。

检定规程名称和适用范围
本文件名称为：《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

本检定系统表适用于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计量器具的检定。文件规定了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的用途、基准所包括的全套基本计量器具、计量学参数，以及借助计量标准向工作计量器具传递空气比释动能量值的程序，并明确了相应的不确定度和检定方法。

从适用对象看，本文件主要涵盖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标准井型电离室剂量计、工作级井型电离室剂量仪，以及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等相关计量器具和应用对象。

编写依据

本检定系统表主要依据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编制的有关规定和通用要求，结合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量值复现与传递的技术现状进行编写。

编写过程中，主要依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编制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二是我国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及其参考辐射装置的技术资料；三是标准井型电离室剂量计和工作级井型电离室剂量仪的技术参数及应用现状；四是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的相关计量和使用要求；五是有关国际标准和技术文件，如IEC 60601-2-17《自动控制臂式后装治疗设备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特殊要求》等。

此外，本文件还依据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对量值传递层次、测量范围和扩展不确定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规定，以确保检定系统表内容科学合理、协调一致、具有可操作性。

有关条文的说明

（一）关于“范围”的说明

“范围”条款明确了本检定系统表适用于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计量器具的检定，并规定了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基准用途、计量学参数、量值传递程序、不确定度和检定方法等。该条款起到了统领全文的作用，为后续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具各条款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计量基准”的说明

“计量基准”部分规定，192Ir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基准计量器具由192Ir参考空气比释动能国家基准和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γ射线参考辐射装置组成。该条款明确了国家基准用于复现和保存空气比释动能量值，并通过长度、时间和电流等基本量值溯源实现量值统一。

其中，国家基准采用石墨空腔电离室系统，包括主体基准电离室和电离电荷测量系统。规定其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测量范围为0.005～0.05 Gy·m²/h，扩展不确定度为Urel=0.72%（k=2）。这一规定体现了国家基准作为最高计量层级的技术能力和量值复现水平。

（三）关于“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的说明

文件对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的驱动方式、参考空气比释动能范围及后装机要求进行了规定，明确其由后装机驱动，参考空气比释动能范围为0.005～0.05 Gy·m²/h，并要求后装机符合IEC 60601-2-17的相关要求。该条款主要是为基准量值向标准井型电离室的传递建立受控、可重复的辐射条件。

（四）关于“计量标准”的说明

“计量标准”部分规定，标准计量器具由标准井型电离室剂量计和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辐射源组成，标准剂量计通过辐射装置采用直接校准法向工作级剂量计传递量值。该条款明确了国家基准以下一级的量值传递载体和传递方法。

其中，标准井型电离室剂量计的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测量范围规定为0.001～0.05 Gy·m²/h，校准因子的扩展不确定度Urel不超过2.0%。这一规定与其作为标准计量器具的定位相一致，既保证了足够的测量能力，也兼顾了实际应用需求。

（五）关于“工作计量器具”的说明

“工作计量器具”部分规定了工作级井型电离室剂量仪和医用高剂量率近距离放射治疗192Ir源的要求。其中，工作级井型电离室剂量仪的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率测量范围为0.001～0.05 Gy·m²/h，测量参考空气比释动能的扩展不确定度Urel不超过3.0%，并采用直接测量法向高剂量率近距离治疗辐射源传递量值。

医用高剂量率近距离治疗192Ir源的误差规定为小于5.0%。该要求与临床应用中对治疗源量值准确性的基本要求相衔接，有利于保障医疗应用安全和治疗剂量准确。

（六）关于“量值传递框图”的说明

文件最后设置了“近距离放射治疗源参考空气比释动能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框图”，用于直观表示从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到工作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关系。框图是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明确各级计量器具之间的层级关系和传递路径，提高文件的可读性和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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